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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航空联谊会
团
体
会
员
入
会
规
定
二○○六年十二月
广东省航空联谊会以联络和团结海内外原航空航天界人士，及热心和支持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人士、单位、企业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，联络感情，促进祖国统一，致力振兴中华为宗旨。
广东省航空联谊会的主管单位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统战部，并在广东省民间组织管理局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。本会成立二十二年来，在上级主管部门和领导的关心、指导下，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，与时俱进，奋勇向前，成为我国航空航天界享有盛誉的社团组织，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团体会员入会规定
第一条:申请加入广东省航空联谊会(简称本会)的团体会员，必须
具备下列条件:
(一)自愿加入本会团体，拥护本会的章程;
(二)从事航空、航天事业的单位和企业;
(三)热心于航空、航天事业的单位和企业;
(四)须有本会会员介绍;
(五)缴纳会费;
第二条:团体会员入会程序:
(一)提交入会申请书;
(二)经本会理事会讨论通过;
(三)由本会理事会颁发团体会员牌匾、证书。
副会长单位、常务理事单位颁发牌匾;
理事单位、会员单位颁发证书;
第三条:团体会员会费标准:
副会长单位:  入会交赞助费30000 元　每年交会费10000 元
常务理事单位:入会交赞助费20000 元　每年交会费5000 元
理  事单位:  入会交赞助费10000 元　每年交会费3000 元
会  员单位:  入会交赞助费2000 元　每年交会费800 元
第四条:团体会员享有下列权利:
(一)有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;
(二)参加本会组织的活动;
(三)获得本会的服务;
(四)对本会的工作有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;
(五)入会自愿、退会自由。
第五条:会员履行下列义务:
(一)执行本会的决议;
(二)维护本会合法权益;
(三)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;
(四)向本会反映情况、提供有关资料;
(五)按规定交纳会费;
第六条:团体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，交回牌匾、证书。
第七条:团体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会章程的行为，经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，予以除名，收回牌匾、证书。
广东省航空联谊会团体会员入会申请表
(请全用正楷填写)申请时间: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编号:
申请人姓名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彩
















 照
联系电话         手机             传真                  (大一寸三张)
企业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人代表       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企业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入会介绍人                   介绍人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: 必须同时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与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(须和原件相符)
入会任职意向: (请在□内打" √" )
	常务副
会长审
批意见
	签名: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会长办
公会审
批意见
	签名: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□副会长     □常务理事     □理事     □会员
联系人:李生  王生 何女士  联系电话: (020) 37653420
本会地址:广东市农林下路竹丝岗二马路39号大院23栋二楼

欢迎光临指导!
